
警官：黃台仰煽動 人群變暴力
交警試圖走入人群助受困的士開路 遭群眾喝罵攔阻

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5名

激進示威者，涉參與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暴亂，

被起訴煽動暴動、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和襲警等

罪名，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續審。負責現場指揮

工作的警官作供指，每當黃台仰用擴音器發言後，人群就會變得激動和暴

力。有交通警試圖走入人群替一輛被圍困的士開路，卻被示威者喝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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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深切悼念

張浚生先生張浚生先生

時任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 ( 行動 ) 的高級
警司戴誠輝（Steven Tait）昨日在庭上

憶述案發經過時指，約晚上9時15分，他身穿
便裝到旺角砵蘭街近奶路臣街當值。當時，街
道如平日一樣繁忙，有約100名群眾在場，其
中有10人穿着衛衣，亦有人戴上口罩。

小販推車向食環職員包圍大叫
半小時後，有八九名年輕男子引領小販車
推出馬路，小販車迅速推到食環署職員面
前，有人圍着食環署人員。不久，再有大約
50人加入包圍署方人員，大叫大喊，在場一

名身穿便裝的總督察和一名高級督察即時走
入人群，嘗試保護食環署人員。
當食環署人員離開後，約200名示威者走

到砵蘭街，阻礙交通。其間，示威者呼喝駕
車經過上址之的士司機，司機做手勢示意讓
路，但示威者卻向前移動，包圍的士車頭。
由於人群阻擋整條街道，的士無法如平日
一樣向前駛走。一名高級督察其後向戴誠輝
匯報，說有人已就事件報警。交通警及衝鋒
隊很快趕至，交通警試圖走入人群，遭示威
者喝罵攔阻，有3名衝鋒隊員試圖與示威者
對話，有人大聲叫喊作回應。

其時，另一警司莫慶榮亦身穿便衣，聯同
十多名機動部隊隊員到達砵蘭街。戴誠輝向
莫交代現場情況，莫即指示女督察用擴音器
呼籲在場者，容許交通警上前查看的士被困
情形。約10分鐘後，示威者終於讓交通警
上前視察被阻塞之的士，及後由一名交通警
長將的士後退離開。
戴誠輝接着指，機動部隊警員沿亞皆老街

近朗豪坊對出排成一列，面向人群。戴當時
與莫討論時，提到現場有大批人聚集，但他
們未有收到任何公眾集會的通知，警方決定
用擴音器勸喻市民返回行人路，並搬出高台
讓一名督察站在台上，確保人群能見到督察
拿着擴音器作呼籲。
控方問戴誠輝，當晚黃台仰在用擴音器大

聲發言後人群有何表現時。戴說，見到

「Ray Wong（黃台仰）」用擴音器大叫。
自己在事發前已見過Ray多次，但不清楚對
方的中文名，但能從呈堂錄影片段中指出，
Ray就是控方所指稱的黃台仰。

警司認聽唔明黃發言內容
戴承認不明白Ray的發言內容，但感覺到

人群聽到其發言時，都變得激動及暴力。

昨日庭上有食環署
職員親證旺暴當晚被
小販推着賣炸豆腐載

着滾油的車子，企圖追撞他，在發出警
告後，仍被滾油車碰到大腿數次。
助理小販管理主任林子良供稱，自己
當晚7時過後在旺角砵蘭街一帶站崗。
當時，道路如平日般有很多人來來往
往，但交通暢順。晚上8時許，他收到
指示若見到熟食小販推車擺賣，或有混
亂及起哄便要開始拍攝。
稍後，他開始見到有兩三架小販車推

到砵蘭街上，有約20人衝出來，其中5
人至7人身穿「本土民主前線」藍色衛
衣。他見有人包圍起哄，即開始拍攝。
他續說，一名小販推着一輛賣炸豆

腐、載有滾油的車，意圖撞向他，
「我一路避，但佢一路追，似係想撞
我。」他曾向小販高喊「我冇位退
喇，唔好推埋我度」。他指被小販車
碰到大腿3次至4次，直至將攝錄機交
予助理小販管理主任鮑君妍後，該小
販才停止追撞。
鮑君妍在作供時指，2016年2月8日

晚上，她收到指示到砵蘭街莎莎化妝店
協助同事。其後，她見到一名小販推着
載有滾油的小販車撞向同事林子良。
她續說，正當她懷疑是否因林手持攝

錄機，故惹來小販推車撞向他時，她再
見到另一個小販往林的方向推車。由於
情況危急，她叫林將攝錄機交予她，由
她繼續拍攝，而小販就開始追着她。
控方播出鮑君妍拍到的片段，片中見

鮑接過攝錄機後，一直拍攝小販擺賣情
況。其間有人稱「行埋一邊，唔好阻住
阿伯走鬼」，亦有人喝罵道「你食飯就

得，人哋唔使食嘅」。當鮑將攝錄機對
着推滾油車的小販拍攝時，有人走向攝
錄機向鮑稱，「Madam 你有證據㗎
喇，佢（小販）咁冷靜，你唔好再撩佢
喇，社工都幫唔到手呀！」
另一助理小販管理主任葉煦棠供稱，

當晚9時多，有近百人在砵蘭街莎莎化
妝店外包圍食環署同事。由於見到情況
好混亂，他遂用手機拍片。其後，他見
有小販將載有滾油的車推向同事，他感
到有危險即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拍片販管：小販推滾油車撞同事
�& 主審法官彭寶琴昨日甫開庭，就

告知陪審團早前有遊客在法庭內拍
照，而事件已轉交警方處理。彭官

重申，陪審團受到《陪審團條例》保障，任何人在庭內
拍攝及發佈違法照片均構成罪行，執法機構定會跟進。
彭官並提醒，陪審團倘在審訊期間有不尋常的事件發

生，可以書面形式通知法庭，毋須向其他陪審員透露，
法官會就事件作出處理，但強調相關指示屬預防性質，
並非代表法庭將有任何不尋常的事情發生，而是希望陪
審團遇到問題時得悉如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庭上拍照遊客
已交警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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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警司戴高級警司戴
誠輝出庭作誠輝出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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